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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度报告等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

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兰州三毛实业股

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客观的原

则，对公司 2018年度报告等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 

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审计报告（希会审

字[2019]1373号），2018年实现净利润237,342,173.91元，未分配利润为

1,272,088,780.73元，其中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-249,444,435.24元。 

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将甘肃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纳入

合并报表范围，按照财政部《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

示的复函》（财会函[2000]7号）等有关规定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

为依据。同时，为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，公司应以合并报表、母公司报

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，公司2018年不

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我们认为，公司董事会做出的本年度利润不分配也不

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 

二、对公司 2018 年度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 

关于对外担保公司严格执行《公司章程》和法律、法规及监管部门的

相关规定，报告期内，公司未发生任何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及其

他法人组织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，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金额为

13500万元。  

三、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年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出具了《关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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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专项

说明》（希会审字（2019）1373号）。根据公司 2018年度报告和审计报

告，我们在听取了公司管理层报告的基础上，对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

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往

来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四、对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审查了历年来此类交易的执行情况和注册会计师对此

类交易的审计意见，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，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，认为公

司预计的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与公司关联方发生的设备租赁、房

屋租赁以及提供水电汽等交易往来，有利于资源共享，发挥协同效应。设

备租赁、房屋租赁按照市场价格收取和支付费用，提供水电汽交易按照成

本加成管理费来收取费用，对交易双方是公允合理的，不存在损害全体股

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预计同类关联交易金额较小，不会影响

公司的独立性。 

该议案经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经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

过上述关联交易，会议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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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度

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的签字页） 

独立董事： 

 

＿＿＿＿＿张海英、＿＿＿＿＿方文彬、＿＿＿＿＿马建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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